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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发〔2021〕39号
 
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综合素质
测评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

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业大学

                                 2021年10月8日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研究生素质教育，切实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学术追求和理想抱负水平，引导、激励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总体思路，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规定基本学制年限内的我校全日制研究生。

第三条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记入学籍档案，并将作为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先进评选、毕业综合鉴定以及就业推荐的主要依据。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四条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每学年进行一次，一般在9月份进行。毕业学年的综合素质测评以研究生毕业鉴定代替。

第五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成立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领导、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教务秘书、研究生导师代表和研究生代表组成。

第六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本办法和上级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制定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需广泛征求本单位师生意见，公示不少于五天，无异议后上报党委研工部备案。如实施细则需要调整，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向研究生公布调整内容。

第七条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坚持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测评结果须在本单位范围公示不少于三天。

  第三章 测评内容

第八条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内容包括基础性素质测评和发展性素质测评，测评具体方式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对学术型研究生，评审标准应偏重考察其科研创新能力和体现创新能力的科研成果；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评审标准应偏重考察其专业实践能力和适应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
第九条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满分一般为100分，主要考核内容及参考权重为德育不少于（30%）、智育不少于（50%）和文体劳不少于（10%），剩余10%的权重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分配。具体赋分分值由各学院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特点等实际情况自行设定。

（一）德育指标中，基础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情况、导师德育评价、德育奖惩情况等；发展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社会工作情况、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获得情况等。在社会工作情况评价中，实施以业绩分为主、职务分为辅的研究生干部综合测评赋分方式。

（二）智育指标中，基础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课程学习的平均学分绩点、学术科研成果、专业实践情况等；发展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学术活动参与情况、科技竞赛获奖情况、语言或专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等。

（三）文体劳指标中，基础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实验室安全、文明寝室建设情况等；发展性素质测评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情况及各类非专业相关的文体赛事（含体育、文艺、美术、摄影等）获奖情况。

（四）平均学分绩点作为衡量学习质量的主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平均绩点=
	Σ（学位课学分×绩点×0.7+非学位课学分×绩点×0.3）

	
	Σ学位课学分×0.7+Σ非学位课学分×0.3


各级记分制与百分制成绩及绩点的换算如下：
	百分制成绩
	90 -100分
	80 -89分
	70 -79分
	60 -69分
	60分以下

	绩  点
	4.0-5.0
	3.0-3.9
	2.0-2.9
	1.0-1.9
	0.0

	五分制成绩
	优秀（A）
	良好（B）
	中等（C）
	及格（P）
	不及格（F）

	绩  点
	4.5
	3.5
	2.5
	1.5
	0.0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中平均学分绩点的测算以课程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

（五）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申报成果的第一身份单位必须为“浙江工业大学”，有效期限为上一年度的9月1日至当年度的8月31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原《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浙工大发〔2015〕1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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